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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之前，阿強做了廿年廚師。「日復一日，每日企足 12 個鐘，火爐有幾百度高

溫。」社會「復常」之後，阿強卻未能復職，反而成了「斜槓中年」，派傳單、樓

面、洗碗、外送員、包裝，阿強都做過。 

 

「隨時上班，每日現金出糧，而且不用扣強積金。」經朋友介紹，阿強認識了一

位介紹「長期散工」的「工頭」。按工頭指示，阿強在手機上安裝一個應用程式：

該程式是一個工作轉介平台，登記帳戶之後，程式會分派不同工作崗位，主要是

酒店及飲食業；使用者接受工作安排就可以上班，工資每日結算；用人單位不會

直接出糧予工人，而是由平台公司會向用人單位收取「服務費」後，再發放到工

人帳戶內的「電子錢包」。 

 

「一個推一個，雙方都話不是僱主身份。」阿強被安排到一家餐廳工作，負責執

檯、水吧、清潔等。阿強做了一年多，每日做足 12 小時，不過薪金比較理想，

而且穩定有工開。近來，阿強腰患又起，於是向餐廳主管告假去求診，「你同平

台講，我們不是僱主」，阿強於是聯絡工頭，「你可以自由接單的，想休息不接單

就可以。」阿強休息了三日，再打開手機程式時，卻已經無任何工作安排。 

 

「勞工處沒有權力去裁決是否存在僱傭關係。」突然被單方面停工，阿強隨即到

勞工處求助。勞工處聯絡餐廳及平台公司，雙方都否認阿強是其僱員；平台公司

願意支付$300「恩恤金」，條件是阿強要簽紙承認不是僱員身份。「要自己證明有

僱傭關係，才可以追討代通知金同有薪假期。」 

 

「有關係卻無控制，有控制卻無關係。」過去涉及「僱傭關係」的爭議，多數只

存在於勞資雙方之間，只有法庭有權力裁決是否僱傭關係。按過往的案例，工作

控制權誰屬、生財工具的擁有權、勞資雙方承擔財務風險的比重等，都是法庭判

斷是否僱傭關係的指標。然而，「派遣勞動」模式之下，勞資雙方之間多出一個

「派遣平台」，令本來爭議的案情變得更難處理：「派遣平台」直接招募工人，但

是對工人的工作不會過問，其收益是來自用人單位支付費用，而非工人所從事的

業務；「用人單位」掌握最大的工作控制權，但是他們與工人之間沒有僱傭協議，

亦不會支付工資予工人。勞動者，派遣平台及用人單位三方，在這種不協調的關

係下，工人在證明僱傭關係之前，還要指出何方才屬於其僱主，實在難上加難。 

  



 

按統計處數據，2023 年度從事臨時工作的工人有逾 74 萬人。政府當局並無定義

何謂「零散工」，此數據可能低估了真實情況；科技發展亦造就派遣平台愈趨興

盛，平台甚至不用親身接觸工人，已經能夠掌控其勞動情況。 

 

如果相關法例及政策，不能趕上勞動市場的發展，基層勞工就只能在新興經濟洪

流中載浮載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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